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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 : 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 , 它是为保障公民实体权利而必须存在的“权利救济权”。
因此 , 诉权的实现受到限制就会影响到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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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, 公民所享有的诉权是
国家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具
有“实然性”而设定的“权利救济权”, 没有
诉权的存在 , 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就
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权利。

一、诉权的性质及结构
相对于基于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“请求

权”而言 , 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 , 是一种宪
法性的权利。如果诉权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,

如果在一个法律制度中存在着行使国家权力不
可能获得诉权对抗的制度空间 , 就会为国家权
力谋取特权留下空间 , 公民权利就很容易受到
国家权力的侵犯。所以 , 诉权在权能形态上应
当具有高于国家权力的特性。

保障诉权得到充分实现的首先是司法权。
在制度上 , 诉权是通过司法权的保护来加以实
现的。首先是诉权的绝对性 , 诉权可以对抗最
高的司法审判机关。如果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的
司法审判行为不能受到公民诉权的对抗 , 司法
权的公正性就是不充分的。为此 , 在法律制度
上就应当设立起诉、上诉、抗诉、申诉、宪法
诉愿等具体的制度 , 来保证公民在司法审判的
过程中充分地行使诉权。

起诉是针对实体权利受到侵犯而请求法院
给予保护 , 起诉权是诉权的核心内容 ; 上诉是
针对初审法院判决或非终审性判决的 , 上诉权
是诉权中的再救济权 ; 抗诉是公诉人通过检察
机关的帮助或者由检察机关直接对初审判决、
非终审性判决或者是已经生效的判决提起的 ,

是诉权中的保障权 ; 申诉是针对已经生效的判
决的 , 申诉权体现了诉权的最终法律救济性 ;

宪法诉愿是针对法院作出判决的根据法律的合

法性和合宪性而言的 , 宪法诉愿权突出的是公
民诉权对司法权的对抗性。在一个健全的法律
制度中 , 诉权应当包括起诉权、上诉权、抗诉
权、申诉权和宪法诉愿权五种最基本的权能。

在这五种诉权形态中 , 起诉权是衡量一个
国家法治化水平的标志。对起诉权的限制 , 就
是对公民诉权的实质限制 , 也是对公民所享有
的宪法和法律实体权利的限制。从保障公民实
体权利的角度来看 , 国家的立法不应当规定司
法机关的受案范围 , 而应当采取“有诉必理”
的原则 , 特别是公民起诉行政机关侵权的行政
案件更不应当在法律上设定受案范围。即便是
涉及到国家安全、国家利益的重要的国家行
为 , 也应当成为公民诉讼的对象。只是在诉讼
制度上可以对这类诉讼案件的处理采取特殊的
程序和方式。起诉权应当是受到法律制度保障
的绝对性的诉权。宪法诉愿权①是衡量诉权的
法律权威的 , 没有对宪法诉愿权的保护 , 就意
味着国家权力具有高于公民权利的法律权威 ,

人民主权原则就会受到影响。在宪法诉愿权没
有得到法律制度的肯定之前 , 立法机关的特权
问题不可能通过制度上的手段真正地加以解
决。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也无法有效地发
挥自身根本大法的法律权威作用。上诉权、抗
诉权和申诉权都是诉权的体现和救济权利 , 是
保障诉权具有救济实体权利最终性的重要的制
度手段。特别是在缺少宪法诉愿权的制度背景
下 , 公民的申诉权必须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终
极性。

二、“来访申诉听证制”和“申诉复查听
证制”的意义

近年来 , 海南省人民法院试行的“来访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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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听证制”和“申诉复查听证制”, 强化了公
民申诉权的功能② , 是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的基
本原则的。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 , 仍然
存在着大量的不可诉的领域 , 诉权在保护人权
中的功能并不完整。迄今为止 , 我国也没有建
立宪法诉讼制度 , 作为诉权中必要权能的宪法
诉愿权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体现。在这种情况
下 , 公民的诉权在权势上与国家权力相比 , 明
显地处于劣势。

海南省人民法院试行的“来访申诉听证
制”③和“申诉复查听证制”④ , 在保障公民权
利方面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:

一是使法律所规定的申诉权成为一项强势
的法律权利 , 弥补了我国诉权制度在整体结构
上的缺陷。来访和申诉一直是困扰我国人民法
院的“老大难”问题 , 而对待来访和申诉 , 一
直没有有效的法律程序来保障来访和申诉工作
的进行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申诉权的
行使 , 导致了公民与法院之间乃至与国家权力
机关、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出现。
“来访申诉听证制”和“申诉复查听证制”, 使
得申诉权的实现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民诉权的
终极性和有效性 , 强化了宪法和法律权利的法
律救济手段。

二是通过司法活动来保障公民诉权的充分
实现是人民法院自身应有的功能。长期以来 ,

由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起诉权权能内容并不充
分 , 相应地限制了人民法院对司法审判权的行
使。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权与公民诉权的范围
是相对应的 , 诉权受到限制 , 司法权也就相应
地会受到限制。海南省人民法院试行的“来访
申诉听证制”和“申诉复查听证制”, 不仅扩
大了公民的诉权 , 强化了申诉权的权利能力 ,

而且也通过对申诉权的保护强化了自身的司法
审判权 , 体现了人民法院在保护人权中的保障
作用。

三是海南省人民法院试行的“来访申诉听
证制”和“申诉复查听证制”, 提出了“程序”
保障意识 , 符合现代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。
“来访申诉听证制”和“申诉复查听证制”将
“听证程序”引入来访和申诉复查工作中 , 使
得来访和申诉复查工作建立在具体的程序保障
基础之上。显然这已经具备了保护人权的“正
当法律程序”意识 , 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法律意
识。

三、以保障诉权为核心推动司法体制改革
当前 , 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主要

侧重于人民法院审判方式的改革 , 更多措施的
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司法腐败 , 维护司法公正。
这样的改革只是人民法院组织活动方式的“改
革”, 而没有触及到人民法院所行使的司法审
判功能的改革。

从现代宪法的一般原则出发 , 审判权的存
在是以公民诉权的实现为目的的。如果公民的
诉权不能得到很好地实现 , 司法审判就失去了
自身应有的权力价值。简单的司法审判方式的
改革并不能当然导致公民诉权得到保护。公民
诉权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如果受到不恰当的限
制 , 所谓的“司法公正”也就无从谈起。

最高人民法院 2001 年 8 月 13 日“批复”,

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第一次通过司法解释的形
式明确保护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
利 , 它表明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正式成
为可以通过审判程序加以保护的“客观权利”。
从此意义上说 , 最高人民法院 8 月 13 日“批
复”在我国宪政建设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它
实际上是明确了宪法诉愿权的合法性。它解决
了一个在我国司法审判活动中长期悬而未决的
问题 , 即宪法能不能在司法审判中加以适用。
该“批复”具有象美国最高法院“马伯里诉麦
迪逊”案件那样划时代的进步作用⑤。然而 ,
值得注意的是 , 要真正地将宪法引入诉讼 , 特
别是使宪法权利成为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程序加
以抗辩的具有争议性的权利 , 还必须在司法体
制上作根本性的改革 , 建立以解决宪法争议为
核心的宪法诉讼制度。从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
民享有的实体性权利的角度来看 , 如果公民对
自己享有的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实现或已经受到
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而无权提出异议 , 或者是
有权提出异议但却缺少相应的法律机制来解决
由此产生的宪法争议 , 就不可能有效地防止国
家权力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。为此 , 必须建
立以解决宪法争议为目标的宪法诉讼制度。

注释 :

①目前 ,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宪法诉讼制度 , 公
民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侵犯
为由向有关的宪法法院提起诉讼 , 要求宪法法院维
护自己的宪法权利。在我国 , 著名宪法学家王叔文
先生在起草 1982 年宪法时曾向宪法起草小组建议
设立宪法监督机构。后王叔文等30名全国人大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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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司法文书的结构问题
熊先觉

(中国人民大学朝阳法学研究所中心副主任、教授 　100872)

　　司法文书是国家的一种重要公文 , 具有形
式结构和内容结构。这两种结构均要求十分严
密 , 已高度程式化。

司法文书的形式结构可分为首部、正文、尾
部三个组成部分 ;其内容结构又称实质结构 ,主
要由事实、理由、结论 (主文) 三个部分组成。形
式结构是外壳、框架 ,反映了内容结构 ;而内容
结构是内核、灵魂 ,决定着形式结构。司法文书
的形式结构与内容结构是和谐完美的统一。

但是 , 有些关于司法文书的教材、著作和
文章却认为 , 司法文书只具有形式结构 , 而把
它的内容结构称之为司法文书的所谓“写作材
料”、“写作要素”等 , 大讲“司法文书写作
论”、“判决书写作论”。有的在同一部司法文

书教材中 , 这里讲司法文书是“写作”, 那里
又讲司法文书是“制作”, 前后不一。“制作”
与“写作”, 虽一字之差 , 却谬以千里。主要
是因为 ,“制作”具有客观规定性。而“写作”
则具有主观随意性。

司法文书是一种专用文书 , 而不是什么文
章 , 更非文艺作品。司法文书是司法实务 , 是
一种载体 , 是诉讼活动一步一个脚印的记录。
特别是裁判文书 , 它是法官根据案情事实 , 正
确适用法律条款 ,“对号入座”, 并遵照文书格
式 , “依样画葫芦”。个案千差万别 , 好比新
酒 , 而文书格式 (样式) 则好比旧瓶。旧瓶装
新酒 , 应当常装常新 , 不能千人一面。个案事
实、法律条款、文书格式都是客观存在的 , 不

　表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向大会主席团提

出了加强宪法实施监督机构建设的议案。

②公民的申诉权 , 在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《中

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、1954 年宪法、

1975 年宪法中都没有涉及。1978 年宪法第 55 条规

定 , 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 , 有权向各级国家

机关提出申诉。对这种申诉 , 任何人不得打击报

复。1982 年宪法肯定了公民的申诉权并扩大了公民

申诉权的范围 , 规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

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, 有向

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”, 这里显然将公民

申诉权建立在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

法失职行为的监督上 , 属于宪法所确立的监督权的

一种 , 已经超越了仅仅与自己权利有关的申诉。

③“来访申诉听证制度”, 其实质是听取“一面之辞”

的审查方式。“来访申诉听证制度”体现出了信访

特征 , 无须通知被申诉人参加 , 以减少不必要的讼

累。因为如果申诉人的“一面之辞”听起来都没有

道理 , 那么作出不予受理的处理就是理所当然的 ;

如果申诉人的“一面之辞”听起来有些道理 , 还必

须同时举证加以证明 ; 如果“一面之辞”虽听起来

有些道理 , 但举证不能的 , 不予受理也顺理成章。

只有对“一面之辞”确有道理 , 并同时举出相关证

据的申诉 , 或经听证 , 对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感到理

由不充足 , 对原判正确性存疑的案件 , 才决定进一

步调卷进入申诉复查程序。

④“申诉复查听证制”是由合议庭成员共同组织 , 对

已决定调卷复查的申诉案件在各方当事人到场的情

况下 , 只针对申诉举证 , 以“开门见山 , 直奔主

题”的最简便形式 , 公开听取当事人对申诉举证的

陈述与抗辩 , 及至认定有错即止的迅捷、简易申诉

复查方式。参见《民主与法制》2001 年第 20 期

“听证制度悄然崛起”一文。

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黄松有认为 , 8 月 13 日

“批复”创造了“宪法司法化的先例”。参见《人民

法院报》2001 年 8 月 13 日 , 黄松有著“宪法司法

化及其意义”一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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